
附件 1 

 

江苏省高等学校优秀科技 
创新团队支持计划管理办法 

 

   为在我省高等学校进一步集聚、培育和建设一批具有较

强自主创新能力、能为国家和江苏经济社会发展解决重大科

技问题的优秀科技创新群体，创新高等学校科技人才队伍建

设和管理机制，特制定本办法。 

  一、基本条件 

   1．江苏省高等学校优秀科技创新团队（以下简称“创新

团队”）一般应以国家级或省部级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创新研发基地为依托，承担属于国家和我

省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提出的重点领域的重大科技项目，主

要从事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国家安全具有战略意义的基

础性、前瞻性研究，对我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具有较大牵引

带动作用、能产生良好经济或社会效益的自主创新应用研

究，所从事的研究有明确的自主知识产权目标和标志性创新

成果计划，有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案和技术实现路线。 

    2．创新团队带头人具有宽广的学术视野、较深的学术

造诣、创新性学术思想和较强的科技创新能力，能科学把握

团队研究方向和研究过程。品德高尚，治学严谨，具有较好

的组织协调能力和合作精神，在研究群体中具有较强的凝聚



力。团队带头人应为本省高等学校科研教学第一线的全职人

员，并获得部省级相关人才计划资助，具有主持部省级重大

科研项目的经验。 

    3．创新团队成员一般在 8 人以上，具有良好的合作基

础、合理的专业结构和年龄结构、明确的任务分工，对团队

所承担的研究任务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团队具有良好的

合作机制和氛围。 

    二、立项范围、申报与评审 

   1．创新团队的立项范围为全省普通高等学校。每两年

开展一次，每次立项 50 个左右创新团队。已获得国家和教

育部创新团队计划立项的团队不再列入本计划支持范围。 

   2．创新团队由省教育厅下达申报名额，所在高等学校

根据上述基本条件和省教育厅的申报要求进行遴选推荐，填

写《江苏省高等学校创新团队支持计划申请书》，连同高等

学校推荐函件一并上报。  

    3．积极提倡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共赢、风险共

担的合作攻关和集成创新，鼓励跨学科、跨高等学校组建科

技创新团队，鼓励高等学校与国内外科研机构、企业合作组

建科技创新团队。 

    4．省教育厅于立项建设年度的 5—6 月份组织专家对照

基本条件对申报的创新团队进行考核评议。考核评议采取实

地考察、通讯评议或会议评议的方式进行。专家在考核评议

的基础上形成意见，差额遴选，提出立项建议方案。 



    5．省教育厅对专家提出的建议支持方案进行审核，经

公示后正式公布获立项的创新团队名单。 

   三、支持措施与管理 

   1．创新团队研究期限为三年，按照省立校助的方式开

展科学研究和科技创新活动，所在高等学校负责落实团队开

展科研创新活动所需要的研究经费。 

2．获立项创新团队在接到批准立项通知后一个月内，

由创新团队带头人填写《江苏省高等学校创新团队科研计划

任务书》，经所在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审核并签署意见后报

省教育厅。 

   3．获立项创新团队应按年度由创新团队带头人填写《江

苏省高等学校创新团队科研工作年度进展报告》，于当年 12

月 31 日前，经所在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审核并签署意见后

报省教育厅。 

   4．在立项期内，所在高等学校要及时了解、掌握获支

持的创新团队的工作状态，协助解决研究中遇到的问题，营

造良好的学术科研环境。 

   5．立项建设期限结束后 3 个月内，由省教育厅组织专

家考核小组，采取适当方式重点对立项团队的标志性创新成

果进行评估。对创新成果显著，发展潜力大，创新氛围好的

创新团队可建议继续给予新一轮的支持。 

    6．对科研创新成效显著、成果突出的省属高等学校优

秀科技创新团队，省教育厅优先推荐其申报竞争教育部创新



团队。 

7．创新团队应加强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与合作，立项建

设期内至少应组织一次国际或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 

8．高等学校应按照本办法并根据本校科技创新及科技

人员队伍建设的需要，制定并实施本校的科技创新团队支持

计划。 

四、附则 

1．本办法由江苏省教育厅负责解释。 

2．本办法自 2017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原《江苏高等学

校优秀科技创新团队支持计划管理办法》（苏教科〔2006〕

8 号）同时废止。 

 

 

 

 

 
 


